关于考核、评比2013-2014年度

 “合格教工小家”、“先进教工小家”及“模范教工小家”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动工会“教工小家”建设活动的开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会自身建设，提高基层工会的整体工作水平。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基层工会建设“教工小家”考核评比实施办法》，校工会将开展2013-2014年度“合格教工小家”的考核和“先进教工小家”及“模范教工小家”的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考核、评比目的
通过考核评选，推动建家活动的开展，提高部门工会的工作水平，提高教职工的整体素质，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2、 考核、评比范围和等级

1、范围：全校各二级工会

2、等级：合格教工小家、先进教工小家、模范教工小家

三、评比名额

1、校 “合格教工小家”，只要符合建家条件的部门工会（无名额限制）
2、校 “先进教工小家”，占部门工会总数35％（约7-8个单位）
3、校“模范教工小家”，占部门工会的10%（约2-3个单位）
四、评比条件
（一） “合格教工小家”：
（1）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工会十六大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组织引导教职工爱岗敬业，努力做好“三育人”工作。

（2）进一步深化院务公开民主管理，认真贯彻上海市职代会条例和学校教代会规定积极推进二级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3）关心教职工生活，努力为教职工排忧解难。积极参加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
（二） “先进教工小家”：
（1）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工会十六大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组织引导教职工爱岗敬业，努力做好“三育人”工作。
（2）进一步深化院务公开民主管理，认真贯彻上海市职代会条例和学校教代会规定积极推进二级民主管理，建立二级教代会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3）关心教职工生活，努力为教职工排忧解难，认真履行“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帮困人”职责。积极参加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
（4）连续两届工会“建家”工作考核合格；

（三）“模范教工小家”的条件
（1）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工会十六大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组织引导教职工爱岗敬业，努力做好“三育人”工作。坚持依法、主动、科学维权，工会组织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2）贯彻“工会法”，落实《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有效落实教代会各项职能，创新民主管理工作，提高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3）工会组织和工作制度健全，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工会各项工作。体现与时俱进精神，坚持工会工作内容、形式以及制度的不断创新并富有特色。经费和会费使用得当。
（4）推进教职工素质教育工程，开展师德建设、创建学习型组织，提高教职工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体素质。有教职工活动室，因地制宜开展教职工文化体育活动，特色明显，成效显著。部门人际关系、干群关系、劳动关系和谐。
（5）连续三届在工会“建家”工作考核中，获 “先进教工小家”称号的部门工会。
五、评选办法
1、各部门工会应在自查自评的基础上，写出“建家”总结，并经同级党组织审核后报校工会。

2、校工会召开工会委员会会议，根据各二级工会的上报材料以及考核评比办法进行考核。

拟在12月中旬召开申报校模范、先进、合格“教工小家”工作汇报交流会，由申报模范、先进的单位作“建家”工作汇报，由校工会委员、经审委员和各院、系、所部门工会主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校工会委员会进行综合考评，其中对申报“模范教工小家”的院、系、所将进行实地考察。

六、 奖励办法

（1）获 “先进教工小家”称号的部门工会，由本会颁发 “先进教工小家”证书，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2）获“模范教工小家”称号的部门工会，由本会颁发 “模范教工小家”证书，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并在下年度“建家”工作考核中免检，成为当然的“先进教工小家”。

七、材料要求

（一）合格教工小家的考核材料

需填写《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合格“教工小家”考核表》（一式两份），《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合格“教工小家”申报表》（一式两份）。
（2） 先进教工小家的申报材料

需填写《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合格“教工小家”考核表》（一式两份），《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先进“教工小家”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将近两年的“建家”工作整理成不少于2000字的书面事迹材料（一式两份），事迹材料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工作。

（三）模范教工小家的申报材料
需填写《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合格“教工小家”考核表》（一式两份），《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模范“教工小家”申报表》（一式两份），并将近两年的“建家”工作整理成不少于2000字的书面事迹材料（一式两份），事迹材料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工作。

八、申报地点及截止日

所有表格及材料请于2014年12月5日（周五）前交至校工会办公室。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2014年11月6日

附件一《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 “合格教工小家”考核表》
附件二：《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 “合格教工小家”申报表》

附件三：《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 “先进教工小家”申报表》

附件四：《上海财经大学院（系）部门工会 “模范教工小家”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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